附件：2
专家承诺书
 
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：
本人自愿担任昌吉州数字政府建设专家库专家，并作出以下承诺：
（一）不提供虚假申请材料，骗取入库资格；
（二）坚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依法独立开展工作；
（三）提供真实可靠的意见、建议或方案，对自己的意见承担法律责任；
（四）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不泄露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不应公开的信息；
（五）不擅自对外发表与工作事项有关的意见和言论；
（六）存在回避情形及时主动告知；
（七）未经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同意，不以专家头衔对外宣传或招揽业务或从事有损政府公信力的活动；
（八）不利用参与昌吉州数字政府建设工作便利获取不正当利益；不参与可能影响工作公正性的活动；
（九）工作单位、涉及领域等重要信息发生变更，特别是可能会影响对昌吉州数字政府建设相关工作公正性的变更，应及时告知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；
（十）涉及以下情形的，主动回避：
1.专家是项目负责人或参与人员；
2.专家与项目申请人、参与者存在合作关系、亲属关系、师生关系以及其他重大利益关系的；
3.专家与项目单位有经济利益关系，如持有涉及申报单位的股权(申报单位为上市公司的除外)，或有法律纠纷、可能影响公正性的；
4.其他可能影响客观、公正的情况。
（十一）未经批准，不得以昌吉州数字政府建设专家库专家名义组织或参加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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